
镇江市本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费-非遗传承专项经费 实施部门
镇江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市本级

开始时间 2022年 完成时间 2024年

预算单位 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必要性说明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

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见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与传承，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等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条例》的公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工作的必要性。

项目可行性说明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实践中，我国政府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初步探索出

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且成效显著的保护方式，可以借鉴多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及

做法，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特性，增强全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并积极参与进来。

项目概述

在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的指导下，以完善调查记录体系为目标，开展2022年度镇江市市级

非遗项目采风调研工作，相关采风资料入库；以完善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为目标，

加强对市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评估和动态管理，开展2022年度市级传承人考核评估

工作，并做好2021年度市级非遗项目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以完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为目

标，建立和完善我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非遗项目数字化建设 ，推进集传承、体验、教育等功

能于一体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45

财政拨款

小计 45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45

政府性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东亚文化之都创建经费-非遗传承专项经费 0 45

中长期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条例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非遗保护指导方针，政府主导，长远规划，结合本地区特色，采用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对非遗的

保护、传承和研究等工作。在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基础上加大对非遗项目的采风调研和对非遗传

承人的考核评估力度，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崭新局面。

年度目标
一、开展2022年度镇江市市级非遗项目采风调研工作，相关采风资料入库；二、开展2022年度

市级传承人考核评估工作，并做好2021年度市级非遗项目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决策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风调研 ＝0次 ＝1次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性 合规 合规

时效指标 工作开展及时性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活动成本 预算内 预算内

社会效益指标 对提高全民文化素养的影响程度 较高 较高

生态效益指标 对非遗传承的可持续性的影响程度 较高 较高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0%


